
华东政法大学

定向培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协议书

（定向单位，以下简称甲方）委托华东政法大学 （培养单

位，以下简称乙方）定向培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定向生）。现经双

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定向生来源

1、由甲方推荐本单位在职人员报考，乙方按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录取。

2、定向生信息（请填写）：

姓名 专业 学位 学制 起讫时间 备注

公共管理硕士(MPA） 硕士 三年 2018.9—2021.7

二、培养与管理

1、定向生在学期间，乙方按专门的非全日制公共管理（即双证MPA）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要求培养，执行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2、甲方应主动配合乙方做好定向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定向生毕业时，乙方按有关

规定办理硕士学位授予和毕业手续。

3、由甲方在职人员录取的定向生入学时及在读期间其人事档案、工资、医疗、户口

和党（团）组织等关系仍全部保留在甲方。

4、定向生如违反校纪校规或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培养的，乙方有权终止委托培养，取

消学籍，并将其在校期间的学籍档案退回甲方。

三、定向生培养经费

1、甲方或定向生本人应承担在学期间学杂费（包括专业实践环节）共计人民币陆万元

整（60000元）。应在每学年开学时（九月初）将当年的培养费人民币 20000 元存入乙方

指定的中国银行卡（磁卡由学校统一发放）或网上系统，乙方收到此款后给甲方定向生办

理注册和入学手续，并由研究生自行下载电子学费发票。否则，定向生不得办理注册手续

和上课。

2、定向生如有特殊原因中途辍学、退学或离校，由甲方负责接受安排工作，乙方已收

取的学杂费不再退还。

四、就业安排



1、定向生毕业时，不列入国家就业计划。一律回原工作单位安排工作，乙方将其在

校期间的学籍档案、毕业证书、专业学位证书转给甲方或定向生本人。

2、定向生毕业前如申请报考博士生或出国留学，须由甲方出具同意公函。

五、其他

1、甲方应当将协议内容告知定向生本人。

2、签约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各条内容并信守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本协议经双

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如甲方单位无人事调配权，还须由甲方上级主管部门加盖公章），有

效期至定向生毕业后到原工作单位报到为止。

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定向单位全称） 乙方（培养单位全称）

华东政法大学

公章 公 章

代表人签章： 代表人签章：

单位地址： 地址：上海市万航渡路 1575号

邮政编码：200042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考生毕业后接收学籍档案（机要）：

地址：

邮政编码：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